
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科研

项目经费预算调整实施细则（试行） 

2017 年 4 月 25 日   农科牧医财〔2017〕11 号 

第一条 为保障我院科技创新事业健康发展，激发科技创

新活力，推动建立符合科研规律、规范高效、监管有力、放

管结合的科研经费管理机制。根据《财政部 科技部关于调整

国家科技计划和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经费管理办法若干规

定的通知》（财教〔2011〕434 号）、《国务院关于改进加强中

央财政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11 号）、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改善中央财政

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中办发〔2016〕50 号），

以及《中国农业科学院科研项目经费预算调整管理办法》农

科院科〔2017〕62 号，结合我所科研工作实际，制定本实施

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指科研项目包括研究所正在执行过程

中的所有纵向设有间接经费的项目或课题。对中央级科研机

构实行稳定支持的科研专项预算调整按照相关专项经费管

理办法办理。 

第三条 项目总预算或承担单位调整，按项目批准程序报

财政部或项目主管部门批准。项目总预算不变，项目合作单

位之间以及增加或减少项目合作单位的预算调整（包含任务



或课题预算总额调整），按项目批准程序报项目主管部门或

专业机构批准。 

第四条 项目总预算不变的情况下，项目预算科目间的调

整应当报项目承担单位批准。合作单位提出的调整事项，须

经项目负责人审核同意并报项目承担单位批准。 

（一）直接费用中材料费、测试化验加工费、燃料动力

费、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及其他支出预算如

需调整，由项目负责人或课题主持单位根据实施过程中科研

活动的实际需要提出申请，由项目承担单位审批。 

（二）直接费用中劳务费、专家咨询费、设备费支出预

算一般不予调增，如需调减，则由项目负责人或课题主持单

位根据实施过程中科研活动的实际需要提出申请，由项目承

担单位审批。 

（三）直接费用中差旅费、会议费、国际合作交流费等

三个预算编制科目合并，合并后的支出预算由科研人员按规

定统筹安排使用，不得突破预算总额。如需调减，则由项目

负责人或课题主持单位根据实施过程中科研活动的实际需

要提出申请，由项目承担单位审批。 

（四）间接费用预算不得调整。 

第五条 项目经费总额不变，进行预算科目经费调整流程 

（一）我单位为项目主持单位时，项目经费总额不变，

进行预算科目经费调整。本着项目承担单位是项目经费使用

和管理的责任主体的原则，项目负责人向所在单位提出申请，



经科研主管部门审核本单位的审批权限，财务处审核经费调

整方案是否合理后，经分管财务所领导审批同意，形成正式

批文并备案，在项目中期财务检测或财务验收时由上级主管

部门或专业机构予以确认。经费调整方案由财务处在所内网

公示 5 个工作日。公示结束后项目按调整后的预算执行。 

（二）我单位为任务或课题主持单位时，任务或课题经

费总额不变，进行预算科目经费调整。本着项目承担单位是

项目经费使用和管理的责任主体的原则，任务或课题负责人

应提前与项目负责人充分沟通，征求项目负责人书面同意后，

由任务或课题负责人向所在单位提出申请，经科研主管部门

审核本单位的审批权限，财务处审核经费调整方案是否合理

后，经分管财务所领导审批同意，报项目承担单位审批备案。

项目承担单位的批复、项目主持人的经费调整同意书与经费

调整方案由财务处在所内网公示 5 个工作日。公示结束后课

题按调整后的预算执行。 

第六条 项目总预算或承担单位调整流程。由项目负责人

向项目承担单位提出申请，经财务处和科研管理部门审核后

报分管财务的所领导审批同意，按项目批准程序报项目主管

部门批准。获得项目主管部门批准后，项目按调整后的预算

执行。项目调整的上级批示及方案由财务处在所内公示 5 个

工作日。 

第七条 经费预算调整根据项目或课题开展需要进行，原

则上在项目验收前可调整 1 次。 



第八条 本办法自正式发布之日起实施。 

第九条 本办法由科研主管部门和财务处负责解释。如遇

与国家相关制度相抵触的，执行国家规定。 
 

 

 

 

 

 

 

 

 

 

 

 

 

 

 

 

 

 

 

 

 

 

 

 

 

 

 

 

 

 

 

 

 

 

 

 

 

 

 

 

 



牧医所科研经费预算调整审批表 
课题名称  

课题编号  

课题承担单位  

课题负责人  联系方式  

调整事项及调整理由（请分科目详细说明预算调增的金额及原因，以及对应的科目调减的金额及原因。要

求调整理由充分合理）： 

 

 

 

 

 

 

 

 

 

 

课题负责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承担者所在科研团组审核意见： 

 

 

科研团组负责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科研与开发管理处意见： 

 

 

 

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财务处意见： 

 

 

 

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分管所领导意见： 

 

 

 

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后附牧医所科研经费预算调整情况表 

（一式三份：项目负责人、科研与开发管理处、财务处各留一份） 



牧医所科研经费预算调整情况表 
课题名称： 

课题编号：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科目名称 

预算数 

备注 批准经费预算 
计划调整经费

预算 
调整后经费预算 

（1） （2） （3）=（1）+（2） 

合计     

1 1. 设备费    

不予调增 
2 （1）设备购置费    

3 （2）设备试制费    

4 （3）设备改造与租赁费    

5 2. 材料费     

6 3. 测试化验加工费     

7 4. 燃料动力费     

8 5. 差旅费    会议费、差旅

费、国际合作与

交流费在不突

破三项支出预

算总额的前提

下可调剂使用 

9 6. 会议费    

10 7. 国际合作与交流费    

11 
8. 出版/文献/信息传播/

知识产权事务费 
    

12 9. 劳务费    不予调增 

13 10. 专家咨询费    不予调增 

14 11. 其他支出     

15 12. 间接经费    不予调整 



 


